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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霖洁具工业区厂房以及土地之资产收购协议》

相关事项的合规性说明

致：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鹰股份”或“贵司”）

鉴于贵司拟与珠海斗门大横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电子”）达成《深

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霖洁具工业区厂房以及土地之资产收购

协议》（以下简称《资产收购协议》），并根据该《资产收购协议》将贵司位于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原隶属宝安区观澜街道）福前路 A924-2地块上投资

建设的成霖洁具工业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上的土地和房产出售给大横琴电子，

该项目地上建筑物中，厂房 A栋中的三层、厂房 B栋整栋、厂房 C栋中的二层、厂

房 D栋整栋、厂房 E 栋整栋及厂房 F栋整栋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合计建筑面积为

13,002.71平方米(以下简称“无证物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

律师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着独立、客观、

公正的原则，依据本《合规性说明》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项目所涉及的“无证物业”的出售是否符合法律

的规定出具合规性说明。

本合规性说明仅供宝鹰股份内部决策使用，非经信达事先书面许可，不得被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

一、《资产收购协议》关于“无证物业”的转让安排，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资产收购协议》第 3.1.3 条关于“无证物业”的转让约定为“项目地块范围内

无证物业的占用、使用、收益等全部权益。如日后无证物业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相

关条件的，则无证物业的所有权因本次交易而归属于甲方，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配

合办理无证物业的初始登记及或转移登记手续，使无证物业最终登记在甲方名下，甲

方无需另行向乙方支付任何价款或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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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资产收购协议》的上述约定，1.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变动：《资产收购协议》

的核心在于确立交易双方之间关于无证物业权益转移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合同权利与

义务），而非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该约定明确了在当前状态下，转让的是基于

事实占有而产生的使用、收益等权益，这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合同权利范畴。2.

符合物权公示原则：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条件成就时方可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此安

排恰恰遵循了“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的法律原则，符合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

示公信制度的要求。

因此，《资产收购协议》对无证物业的处置方式，在合同层面并未违反物权登记

的强制性规定。

二、《资产收购协议》关于“无证物业”的处置安排符合通行做法

无证物业的核心法律风险在于其可能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或拆除。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未

明确规定“无证物业”不得转让。

《资产收购协议》约定转让的为无证物业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益，还明确了未

来办理产权登记的条件及费用承担，符合该类资产处置的通行做法。

三、结论意见

经审查，信达律师认为，《资产收购协议》关于“无证物业”转让条款的约定不

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本《资产收购协议》经交易双方履行

内部审批程序且经交易双方依法签署后，内容合法、有效；交易双方依据该生效协议

完成“无证物业”交割后，大横琴电子若再以该物业未办理权属登记为由主张宝鹰股

份违约或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

（以下无正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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